
3.3 申請截止日期

基本設施撥款或特惠津貼的申請，必須在各區的指定截止日期前提交：

禁制區﹢ 申請截止日期

3-9 及9A＊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限制區

10R, 11R#, 13R
及14R

16R, 18R, 19R,
21R, 23-25R

管制區

10, 12-14

15-17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25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
＋ 禁制區不發給基本設施撥款
＊ 特惠津貼只發給禁制區新擴展區域的合資格農友
＃ 只適用於大嶼山除梅窩一帶外的禽畜農場

3.4 拆卸飼養禽畜用的搭建物

倘若飼養禽畜用的搭建物或有關的搭建物是座落政府土地上，則農友於領取特惠津貼

後，有關的搭建物將會被拆卸。至於座落私家土地上的搭建物，則並無規定須予拆卸。

3.5 重新選擇結業

農友若申請基本設施撥款及貸款可在收到第一期的基本設施撥款後的一年內，重新

選擇結業並申請特惠津貼。在此情況下，特惠津貼將會扣除所領得的基本設施撥款及貸款；

若特惠津貼額少於基本設施撥款及貸款，則毋須退還任何負差額。

3.6 恢復營業

農友可在選擇結業後，在管制區內的私家農地上恢復經營禽畜飼養業，惟必須向漁農

自然護理署領得飼養禽畜牌照，並完全遵行一切廢物管制規定，否則有被檢控之虞。搭建

物必須獲地政署發牌／認可，或在房屋署一九八二年進行寮屋管制登記時已紀錄在案。

 農友在領取特惠津貼後，不可在任何限制區內復業。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收集及處理廢物

所有固體禽畜廢物必須按禽畜廢物管理工作守則及廢物處置（禽畜廢物）規例的規定處理。

在多數情況下，農友須每隔一段指定時間將固體廢物運往指定收集地點，將廢物傾入指定的收集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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